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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巴彦淖尔市工业企业“小升规”奖励资金  项目申报指南
一、扶持对象
(一)2023年新竣工投产达到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二)从2020年开始，2023年首次由规模以下升为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2023年申请退规的工业企业不在扶持对象范围);(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年工业总产值首次达到 30亿元、50亿元、80亿元以上的工业企业。
二、扶持标准
(一)对新竣工投产达到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给予20万元扶持;对于自然成长达到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且在规模以上名录库中保持12个月以上，给予10万元扶持，单户企业只可享受一次扶持;
(二)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年工业总产值首次达到30亿元、50亿元、80亿元以上的分别给予10万元、20万元、30万元，单户企业就高只可享受一次扶持。
三、申报程序
(一)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将申报材料上报至旗县(区)相关部门，申报材料(纸质材料一式三份装订成册附电子版)包括:
1.巴彦淖尔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资金项目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下载“信用中国”“信用内蒙古”《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只需提供报告前两页)，其中公共信用信息概览信用信息概要中“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这一栏为0条(截止申报期);企业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上查询，未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栏”名单;
4.申报扶持对象(一)(二)的企业需提供统计联网直报平台中2023年12月的财务状况表(B203表);申报扶持对象(三)的企业需提供统计联网直报平台中2023年12月的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表(B204-1表);
5.企业2023年12月的财务报表、全年税款情况表、企业生产经营基本情况和属地税务局出具无欠税证明等材料。
6.企业真实性承诺书。
(二)逐级审核。企业所在旗县区工信局会同财政局、统计局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查验、核实相关数据并汇总，提出初审意见并将三部门联合项目申报报告及材料真实性承诺分别报市工信局、财政局、统计局。
(三)确定名单。市工信局联合市财政局、市统计局确定拟扶持名单。
(四)名单公示。对拟扶持的企业名单在市工信局官方网站(http://gxj.bynr.gov.cn/)上进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
(五)资金拨付。经公示无异议的企业，由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报送市政府审核，审定后扶持资金由市财政局下达至市工信局，由市工信局直接拨付至企业。
四、相关要求
(一)各申报企业要坚持实事求是，对弄虚作假、套取、骗取扶持资金者，一经发现，取消扶持资格，追回已拨付的扶持资金，3年内不得再次申报本细则涉及的扶持资金，并向社会公开其违法违规信息。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二)各旗县区工信局、财政局、统计局要严格执行政策认真审核把关，提高工作效率，尽量为企业提供便利。
(三)市工信局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有关要求，做好年度绩效评价，并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及时下达资金，不得截留和挪用。
(四)申报时间和要求，视当年具体情况，可适当进行微调。
(五)《巴彦淖尔市“小升规”工业企业培育扶持管理实施细则》(巴工信发〔2023〕59号)废止，以本次《巴彦淖尔市工业企业“小升规”奖励资金项目申报指南》(巴工信发[2024]8号)为准。

巴彦淖尔市工业企业“小升规”奖励资金项目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移动电话

	

	联系人
	
	移动电话

	

	申请扶持项目及金额(请根据实际申报项目勾选及填写
	2023年新竣工投产达到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


	
	从2020年开始，2023年首次由规模以下升为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年工业总产值首次达到30亿元、50亿元、80亿元以上的工业企业

	旗县(区)工信局初审意见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旗县(区)统计局初审意见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旗县(区)财政局初审意见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市工信局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市统计局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市财政局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账户户名

	

	开户银行账户账号
	








































企业真实性承诺书
本企业承诺:
1、自愿提供上报至统计系统的各类报表、数据、信息，提供的申报材料内容真实、可靠、事实存在
2、“信用中国”“信用内蒙古”公示系统中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以及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栏”名单。
若发生与上述承诺相违背的事实，本单位愿承担包含法律责任在内的一切责任和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月日
